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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恒天海龙（潍坊）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89号楼

法定代表人 申孝忠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370703000000246

成立日期 2015年08月21日

经营范围

化纤用的浆粕、粘胶纤维、空心砖、纱、布、面料的生产（不含印染）、销售；备案进出口业务；普

通货运；浆粕的来料加工；纺织技术的开发、研究、服务、咨询、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其他情况

新材料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材料公司不存在子公司和参股公司。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新材料公司未实质性开

展业务，主要资产为实收资本，不存在对外担保，对外无负债。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除物流公司和新材料公司外，恒天海龙原控股子公司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处于破产清算阶段。

2015年4月9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13）兵一民破字第1-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新

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根据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在财务报表确认对新疆海龙

化纤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18,750.52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18,174.88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为股权的说明

（1）该企业是否存在出资瑕疵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物流公司及新材料公司未存在出资瑕疵或其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2）关于本次交易标的是否为控股权的说明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出售物流公司及新材料公司100%股权。

（3）交易标的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情况说明

物流公司及新材料公司为恒天海龙全资子公司，不存在需取得其他少数股东同意转让的情形。

二、标的资产中其他非股权资产情况

截至2015年7月31日，公司拟出售资产中非股权类资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9,864.05

应收票据 1,814.40

应收账款 3,640.54

预付账款 4,082.95

其他应收款 4,690.12

存货 10,357.81

流动资产合计 34,449.88

固定资产净额 133,398.31

在建工程 2,704.93

工程物资 67.10

无形资产 20,626.4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735.04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80.68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1,012.52

资产总计 195,462.40

（一）存货

截至2015年7月31日，标的资产中存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5,935.13 615.89 5,319.24

在产品 1,820.67 925.68 894.99

库存商品 5,416.30 1,272.71 4,143.59

合计 13,172.10 2,814.29 10,357.81

（二）固定资产

截至2015年7月31日，标的资产中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房屋、建筑物 77,846.84 25,371.83 52,475.01

机器设备 169,954.55 90,554.83 928.29 78,471.43

电子设备 3,730.60 1,907.97 1,822.63

运输设备 2,214.28 1,328.27 257.04 628.97

其他设备 5.35 5.09 0.27

合计 253,751.63 119,167.98 1,185.34 133,398.31

截至2015年7月31日，上述标的资产中公司拥有房屋产权证的房产、部分机器设备抵押给商业银行及融资租赁公司，

抵押资产的账面价值合计89,572.21万元，占比67.15%。

（三）在建工程

截至2015年7月31日，标的资产中在建工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废气综合治理技术改造项目 1,687.22

生产技改工程 794.43

新材料科技园区项目 84.15

废气深度治理项目 66.53

锅炉烟气治理技术改造项目 63.18

闪蒸系统节能改造升级项目 9.43

合计 2,704.93

（四）无形资产

截至2015年7月31日，标的资产中无形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摊销 账面价值

软件 439.19 406.85 32.33

土地使用权 21,154.96 2,391.78 18,763.18

专利权 140.71 140.71

非专利技术 3,585.21 1,762.73 1,822.48

商标权 122.39 113.93 8.46

特许权 14.79 14.79

合计 25,457.25 4,830.79 20,626.46

截至2015年7月31日，上述标的资产中公司土地使用权已全部抵押给商业银行。

（五）主要资产权属情况

1、房屋建筑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市公司已取得以下21项房屋产权证：

权证号码 坐落

建筑面积

（㎡）

他项权利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32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100号车间101号车间 726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33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93号车间94号车间 1,063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34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89号楼90号楼91号车间 6,178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35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47号55号 1,055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36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95号96号99号 570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37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3号楼8号9号楼 5,762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38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41号 125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39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21号22号楼28号楼 2,865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40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36号车间42号45号车间 4,484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41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65号楼6号 2,123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42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18号19号20号楼 1,476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43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29号车间30号车间31号车间 9,118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44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32号车间33号34号车间 24,807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45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68号69号 350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46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10号43号车间44号车间 58,272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47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12号楼7号 4,800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48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87号车间 7,481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49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84号85号86号 1,319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50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77号82号83号 2,413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51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67号73号 5,696 抵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00093852号 寒亭区海龙路1825号57号58号 2,423 抵押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公司拟出售标的资产中尚有186处房产未取得权属证书，该等房产面积合计221,948.83平方米，评

估价值30,780.44万元。

在上述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中，其中180处、面积合计208,744.83平方米的房屋为公司在自有土地上通过自建方式

获得。 另外6处、面积合计13,204平方米的房屋为公司自建，但由于历史原因座落于原股东潍坊巨龙化纤（集团）总公司

（以下称“巨龙化纤” ）的土地之上。

对于在自有土地上自建的180处房屋，公司对其所有权未经登记生效，但由于该等房屋系在公司合法拥有土地使用权

的自有土地上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称“《物权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造的建

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 、第一百四十六条“建设用地使用

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一并处分”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该等房屋可依法随附着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

对于因历史原因座落于巨龙化纤土地上的6处房屋，巨龙化纤已出具书面说明，确认其实际为恒天海龙出资建设并拥

有实际权益，因恒天海龙股权变更等历史原因该等房屋现所在土地由巨龙化纤持有《土地使用证》，为保障恒天海龙对该

等房屋的实际权益，巨龙化纤确认在土地使用期限内不以任何方式处置该6处房产所在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涉及恒

天海龙所有的该等房屋的土地（包括但不限于转让、分割转让、设定抵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且不对恒天海龙或房屋的受

让方对该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包括但不限于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予以任何干涉。虽然恒天海龙对该6处房产所有权未

经登记生效，但该等房屋由恒天海龙实际所有，巨龙化纤不会对恒天海龙及房屋的受让方对房屋的所有权构成任何干涉，

在该前提下，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该等房屋可被认定为由恒天海龙所有，该等情形对本次转让不构成实

质障碍。

公司拥有房屋产权证的房屋均已抵押给商业银行。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不存在抵押、担保、质押情形，也不存在可能

引致诉讼或可能引致潜在纠纷的其他情形。

2、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市公司已取得以下7项土地使用权证：

权属证号 坐落

使用权类

型

土地用途 面积（㎡）

他 项 权

利

潍国用（2013）字第C094号 潍县北路518号 出让 工业、仓储用地 6,439.00 抵押

潍国用（2013）字第C095号 潍县北路518号 出让 工业、仓储用地 4,353.00 抵押

潍国用（2013）字第C096号 潍县北路518号 出让 工业、仓储用地 6,000.00 抵押

潍国用（2013）字第C097号 潍县北路518号 出让 工业、仓储用地 33,333.00 抵押

潍国用（2013）字第C098号 潍县北路518号 出让 工业、仓储用地 72,667.00 抵押

潍国用（2007）字第C001号 海龙路555号 出让 工业用地 246,903.00 抵押

潍国用（2010）第C118号 海龙路西、寒双路南 出让 工业用地 398,321.08 抵押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述土地使用权均已抵押给商业银行。

3、专利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公司拥有的专利情况如下所示：

（1）国外专利

序号 注册证号/申请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权利人

1 美国：Patent�No.:US�8,133,583 2007.03.05 2012.03.13 山东海龙

2 欧盟：EP2098621 2007.03.05 2011.05.04 山东海龙

3 英国：无 2007.03.05 2011.05.04 山东海龙

4 土耳其：TR201106534T4 2007.03.05 2011.05.04 山东海龙

5 波兰：无 2007.03.05 2011.05.04 山东海龙

6 意大利：26782BE/2011 2007.03.05 2011.05.04 山东海龙

（2）国内专利

序号 注册证号/申请号 名称 专利申请日 权利人

类型：发明授权

1 2013100852204

一种PVA复合高强度高模量纤维素纤维

的制备方法

2013.03.18 恒天海龙

2 2012105493576

一种石墨烯共混再生纤维素纤维及其制

备方法

2012.12.18

青岛大学；恒天

海龙

3 2012103448928 利用化学纸浆制备溶解浆的漂白工艺 2012.09.18 恒天海龙

4 2012101632461

一种防X射线辐射纤维素纤维及其制备方

法

2012.05.24 恒天海龙

5 2012100652487

阻燃硅酸盐纤维、用于生产阻燃硅酸盐纤

维的凝固浴及制备阻燃硅酸盐纤维的方

法

2012.03.13 恒天海龙

6 2012100661448 一种红豆杉浆粕及其制备方法 2012.03.13 恒天海龙

7 2011104291534

一种采用桑枝杆芯制备粘胶纤维用溶解

浆的方法

2011.12.20 恒天海龙

8 2011104005814

一种再生动物微粉蛋白纤维素纤维及其

制备方法

2011.12.06 恒天海龙

9 2011102507197

利用漂白化学纸浆制备溶解浆的蒸煮方

法

2011.08.29 山东海龙

10 2011102305797 一种阻燃纺丝粘胶的制备方法 2011.08.12 山东海龙

11 2011100665783

一种溶剂法纺丝用纤维素离子液体溶液

的脱泡方法

2011.06.01 山东海龙

12 2011101423974 咖啡粘胶纤维及其制备方法 2011.05.30 山东海龙

13 2011100696955 一种化纤用玉米穗皮浆粕及其制备方法 2011.03.23 山东海龙

14 2011100665586 一种丝瓜粘胶纤维及其制备方法 2011.03.21 山东海龙

15 2011100665336 一种麻材粘胶短纤维及其制备方法 2011.03.21 山东海龙

16 2011100490191

一种竹材粘胶纤维的短流程低能耗生产

方法

2011.03.02 山东海龙

17 2011100490384

一种纸浆与棉短绒的复合浆粕及其制备

方法

2011.03.02 山东海龙

18 2010105585117

一种印花水刺非织造布的制备方法及设

备

2010.11.25 山东海龙

19 2010105110315 炉甘石纤维素纤维的制备方法 2010.10.19 山东海龙

20 2010105110211 一种无氯纤维素纤维及其制备方法 2010.10.19 山东海龙

21 2010105110245 锗粘胶纤维及其制备方法 2010.10.19 山东海龙

22 2010105016099

一种海藻酸盐/纤维素复合纤维的制备方

法

2010.10.02 山东海龙

23 2010105014426 一种全无氯高白纤维素纤维的制备方法 2010.10.02 山东海龙

24 2010102736026 胶囊包覆氢氧化镁阻燃剂的制备方法 2010.09.07 山东海龙

25 2010102660826 一种纤维素基离子交换纤维的制备方法 2010.08.27 山东海龙

26 2010101614341

一种粘胶长丝半连续纺丝机及其纺丝工

艺

2010.05.04 山东海龙

27 201010140262X 冰凉粘胶纤维及其制备方法 2010.04.02 山东海龙

28 2010101019350 离子液体的回收方法 2010.01.21 山东海龙

29 2010101019346 一种纤维素离子液体溶液的脱泡方法 2010.01.21 山东海龙

30 2009100159905 一种麻浆粕的制备方法及制备的麻浆粕 2009.06.09 山东海龙

31 2009100151443

溶剂法制备阻燃抗融纤维纺丝原液的方

法

2009.05.12 山东海龙

32 2009100151458 驱蚊驱虫粘胶纤维及其制备方法 2009.05.12 山东海龙

33 2007101140466

生产功能性粘胶纤维的酸浴废液回收利

用的方法

2007.11.08 山东海龙

34 2007101140447

大豆蛋白/甲壳素/纤维素共混纤维及其

制备方法

2007.11.08 山东海龙

35 2007101140502

大豆蛋白/海藻酸盐/纤维素纤维及其制

备方法

2007.11.08 山东海龙

36 2007100149641 生物活性海藻粘胶纤维及其制造方法 2007.06.16 山东海龙

37 2007100150386 一种高性能中空纤维素纤维制造方法 2007.06.14 山东海龙

38 2007100150367 竹炭纤维素纤维制造方法 2007.06.14 山东海龙

39 2007100146520

纤维素和二氧化硅复合有色纤维制造方

法及制造的复合有色纤维

2007.05.17 山东海龙

40 200710014654X 一种防螨抗菌纤维素纤维的制备方法 2007.05.17 山东海龙

41 2007100146056 甲壳素与纤维素复合纤维的制造方法 2007.04.18 山东海龙

42 2007100146075 相变储能纤维制备方法 2007.04.18 山东海龙

43 2007100139480 竹炭粘胶纤维及其制造方法 2007.03.24 山东海龙

44 2006100445956

负离子纤维素/海藻酸盐复合纤维及其制

备方法

2006.05.29 山东海龙

45 2006100445960 纤维素/海藻酸盐复合纤维及其制备方法 2006.05.29 山东海龙

46 2006100442553 一种光叶楮粘胶长丝及其制备方法 2006.05.17 山东海龙

47 200610044171X 生产阻燃抗熔融纤维的工艺方法 2006.05.12 山东海龙

48 2005101047186

用低聚合度浆粕生产粘胶纤维长丝的工

艺方法

2005.12.31 山东海龙

49 2005101046785 一种无锌凝固浴生产粘胶纤维的方法 2005.12.29 山东海龙

50 2003101177674

一种再生纤维素/SiO2纳米复合材料的制

备方法

2003.12.30

山东海龙；青岛

大学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

1 201020623881X 一种用于生产印花水刺非织造布的设备 2010.11.25 山东海龙

2 2010201776106 一种骨节粘胶长丝半连续纺丝机 2010.05.04 山东海龙

3 2010201776178 一种粘胶长丝半连续纺丝机 2010.05.04 山东海龙

4 2010201776197 粘胶长丝半连续纺丝机 2010.05.04 山东海龙

5 2010201027494 用于高粘流体的超声波连续脱泡设备 2010.01.21 山东海龙

6 2010201027352 丝条烘干机 2010.01.21 山东海龙

7 2009202908379 丝条洗涤机 2009.12.21 山东海龙

8 2006201704135 链条 2006.12.30 山东海龙

9 200620170414X 短纤维液体输送装置 2006.12.30 山东海龙

10 2006201622900 结晶落水池处理水的检测处理装置 2006.12.28 山东海龙

11 2005200812867 高效酸浴过滤器 2005.03.19 山东海龙

4、非专利技术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公司取得如下研发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取得时间

1 麻赛尔纤维综合加工技术 山东海龙 2010.09

2 棉杆纤维综合开发利用 山东海龙 2010.09

三、拟出售资产的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7月31日，拟出售标的资产中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短期借款 79,590.00

应付票据 500.00

应付账款 24,103.79

预收账款 2,276.22

应付职工薪酬 2,474.10

应交税费 1,242.75

应付利息 38.52

其他应付款 86,049.8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750.00

流动负债合计 200,025.16

长期应付款 19,873.33

其他非流动负债 3,930.42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803.75

合计 223,828.91

公司将在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后启动债权人及债务人的沟通及通知工作。 公司将紧密关注债务转移的

债权人确认工作，并采取多种措施取得尽可能多的债权人同意回函。 在通过公开挂牌方式确定受让方后，公司将与受让方

签署资产出售协议，明确债权债务的处理原则和方式。

四、拟出售资产的抵押和担保情况

（一）拟出售资产的抵押情况

详见本节第“二、标的资产中其他非股权资产情况”部分。

（二）拟出售资产的担保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标的资产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拟出售资产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拟出售资产涉及的职工安置情况

公司已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确定了“人随资产走”的职工安置原则，在职工安置过程中，公司将严格遵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依法依规进行。

六、标的资产的财务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天职业字[2015]� 11761号审计报告，拟出售标的资产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如

下所示：

（一）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7-31 2014-12-31 2013-12-31

总资产 195,996.26 217,394.93 243,971.55

总负债 223,992.58 224,715.43 253,723.77

所有者权益 -27,996.32 -7,320.51 -9,752.22

（二）简要合并利润表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年1-7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97,396.92 130,276.39 197,185.10

利润总额 -20,904.94 -43,280.21 -30,674.29

净利润 -21,417.31 -43,338.97 -39,716.82

（三）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7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946.20 -181.39 -2,546.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3.45 -5,493.77 -5,202.0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98.96 -3,504.25 26,943.38

现金及等价物净增加额 -6,757.69 -9,178.57 19,070.55

第六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一、拟出售资产的评估情况

以2015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沃克森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拟出售资产进行评估，评估范围包括公司持有的除博莱特

51.26%股权、对博莱特负债之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作为定价基础。

根据沃克森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5】第0512号《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资产及负债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

告》，拟出售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95,924.54万元，评估价值为209,372.29万元，评估增值13,447.75万

元，增值率6.86%；总负债账面价值为223,828.91万元，评估价值为226,583.09万元，评估增值2,754.18万元，增值率1.23%；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7,904.37万元，评估价值为-17,210.80万元，评估增值10,693.57万元，增值率38.32%。

二、评估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政策及关于行业的基本政策无重大变化；

3、国家现行的汇率、税收政策等无重大改变；

4、被评估单位在产权明确的情况下，以保持持续经营为前提条件；

5、被评估单位的经营模式不发生重大变化；

6、被评估单位会计政策与核算方法无重大变化；

7、被评估单位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8、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大环境、基本政策无重大变化，即市场销售不会因大环境的变化而急剧下降，或因政策干预而

大幅萎缩；

9、被评估单位及外部环境未来不会发生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测因素的其他重大影响。

（二）具体假设

1、被评估单位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不会出现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违规事项。

2、被评估单位会计政策与核算方法评估基准日后无重大变化。

当出现与前述假设条件不一致的事项发生时，本评估结果会失效。

三、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介绍

企业价值评估通常有三种方法，即资产基础法、市场法和收益法。

1、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被评估单位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

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2、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3、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单位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二）评估方法选择及评估结论确定的分析

1、对于市场法的应用分析

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评估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它具有评估角度和评估途径直接、评估过程直

观、评估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评估结果说服力强的特点。 但由于目前缺乏一个充分发展、活跃的资本市场，缺少与评估对

象相似的三个以上的参考企业，故本次评估不采纳市场法。

2、对于收益法的应用分析

收益法评估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前提条件：

（1）投资主体愿意支付的价格不应超过目标企业按未来预期收益折算所得的现值；

（2）目标企业的未来收益能够合理的预测， 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可以客观的进行估算，也就是说目标企业的未来收

益和风险能合理的予以量化；

（3）被评估企业应具持续的盈利能力。

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被评估单位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所处行业竞争激烈，历史经营状况不理想，长期处于

亏损状态，本次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假设委估资产在今后生产经营中仍维持其原有用途并继续使用和获取

收益，即在现有经营管理模式下，难以预测未来的收益或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很大，故难以满足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基本前

提，不适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三）资产基础法介绍

1、流动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评估方法

（1）货币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对于货币资金进行核实，对于人民币存款以核实无误后的账面值

作为评估值，对于外币存款以评估基准日外币汇率进行折算后的人民币作为评估值。

（2）应收票据：通过核对应收票据的票面金额、发生时间、付款人、承兑人、到期日等资料，证实应收票据的真实性、完

整性，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3）各种应收款项在核实无误的基础上，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

如有确凿证据证明有损失的，按实际损失金额确认坏账损失；如无确凿证据证明有损失，则参照会计坏账计提政策估

算预计损失；预付账款在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根据所能收回的相应货物形成资产或权利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4）存货：存货包括原材料、产成品及在产品。

原材料：对于库存时间短、流动性强、市场价格变化不大的外购原材料，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确定评估值；对于积压原

材料按可变现价值确定评估值。

产成品：对于正常销售产品采用不含税销售价格减去销售费用、全部税金和一定产品销售利润后确认评估值；对于积

压产品按照可变现价值确认评估值。

产成品评估值=该产品不含税销售单价×[1-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费率-销售费用率-营业利润率×所得税率-营业

利润率×（1-所得税率）×r]×库存数量

在产品：其成本组成内容为生产领用的原材料、制造费用、辅助材料和人工费用等，评估人员在核查其成本构成与核算

情况后，认为其账面值基本可以体现在产品的现时价值，故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对于无使用价值在产品评估价值为零。

2、非流动资产的评估方法

（1）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

对于长期投资单位，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整体评估，确定长期投资单位评估结论后，再按被评估单位持股比例计算长

期股权投资的评估价值。

（2）房屋建筑物的评估

根据评估人员在现场收集到的资料，对房屋建筑物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1）对于被评估单位已经办理竣工决算，并按照竣工决算入账的房屋建筑物，其重置全价计算公式为：

重置全价=建安工程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2）对于尚未办理安装决算的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综合利用项目，被评估单位按照实际发生金额暂估入账的房屋建筑

物，其重置价值按核实后账面值考虑前期费用及资金成本后确认。

（3）设备的评估

根据评估人员在现场收集到的资料，采用成本法对设备进行评估。

1）对于已办理安装决算的设备，其设备重置全价计算公式为：

重置全价=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

2）对于尚未办理安装决算的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综合利用项目，其设备重置全价计算公式为：

重置全价=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

其安装费、材料款等按照核实后账面价值考虑前期费用及资金成本后确认重置价值。

3）对于对因实体性损耗和功能性损耗而确定不能使用的设备或因法规强制报废的设备按可变现价值确定其评估值。

（4）在建工程的评估

1）对于开工时间距基准日半年内的尚未完成安装新增设备及材料款，根据其在建工程的账面金额，经账实核对后，以

剔除其中不合理支出后的余值作为评估值。

2）对于已安装完成的技改设备采用成本法评估。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重置全价=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资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

3）对于费用类在建项目，经核实所发生的支出对未来将开工的建设项目是必需的或对未来的所有者有实际价值的，

在确认其与关联的资产项目不存在重复计价的情况下，以核实后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否则按零值处理。

（5）工程物资的评估

评估人员抽查相关凭证进行核实，对工程物资进行抽查盘点。经核实，工程物资业务发生正常，入账准确，数量无误。本

次评估对于近期购进的物资，由于市场价格变化不大，账面价值基本反映基准日的市场价值，故以核实后账面价值确认评

估值；对于尚未取得发票或未进行账务处理但已领用的材料款按账面价值确认评估值。

（6）土地使用权的评估

评估人员在认真分析所收集的资料并进行了实地调查之后，根据待估宗地的特点及土地开发状况，选取基准地价系数

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按照所在市县基准地价标准，根据基准地价修正体系，进行期日修正、年期修正、区域因素

和个别因素修正，并进行基准地价基础设施条件和待估宗地基础设施条件差异修正，得到待估宗地的评估地价。 其基本公

式：

基准地价设定开发程度下的宗地地价=（宗地所在区域的级别的基准地价-Kf）×K1×K2×（1±∑K）

K1─期日修正系数

K2─土地使用年限修正系数

∑K─影响地价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之和

Kf—开发程度修正

2）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息、利润和土地增值收益等来确定土地

价格的估价方法。 其基本公式为：

土地价格＝土地取得费及有关税费+土地开发费用+利息+利润+土地增值收益

（7）其他无形资产的评估

其他无形资产为财务、办公软件，商标及专有技术等。

本次评估对于尚在使用的软件，通过咨询经销商获取同类软件的市场价格确认评估值；对于已无使用价值及软件升级

费评估为零。

对于各类注册商标费用及专有技术，评估人员查阅了相关产品注册证书、原始凭证，了解入账价值构成、摊销方法等，

已核实后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对于专利许可费，评估人员了解了许可使用的实用新型保护状态，经核实专利已届满失效，因此将许可费评估为零。

（8）递延所得税的评估

评估人员将申报表与明细账、总账进行核对，了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形成原因，确认账面价值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根据

对所得税的影响逐项确认评估值。

（9）其他非流动资产的评估

其他非流动资产为被评估单位融资租赁设备产生的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 评估人员核查相关租赁合同及各年摊销金

额，确认余额款项的真实性。 本次评估对相关融资设备进行了重新评估，因此将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评估为零。

3、负债的评估

各类负债在抽查核实的基础上，根据被评估单位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金额确定评估值。

（四）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拟出售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详见下列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 流动资产 34,449.88 35,249.79 799.91 2.32

2 非流动资产 161,474.66 174,122.50 12,647.84 7.83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462.14 499.19 37.05 8.02

4 固定资产 133,398.31 134,168.89 770.58 0.58

5 在建工程 2,704.93 2,765.41 60.48 2.24

6 工程物资 67.10 105.97 38.87 57.93

7 无形资产 20,626.46 33,941.85 13,315.39 64.55

8 其中：土地使用权 18,763.18 31,841.41 13,078.23 69.70

9 递延所得税资产 2,735.04 2,641.19 -93.85 -3.43

1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80.68 0.00 -1,480.68 -100.00

11 资产合计 195,924.54 209,372.29 13,447.75 6.86

12 流动负债 200,025.16 201,307.09 1,281.93 0.64

13 非流动负债 23,803.75 25,276.00 1,472.25 6.18

14 负债合计 223,828.91 226,583.09 2,754.18 1.23

15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7,904.37 -17,210.80 10,693.57 38.32

（五）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1、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本次评估中，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价值根据物流公司全部股东权益*100%计算得出，由于公司购买物流公司成本较低，本

次评估形成长期股权投资增值。

2、工程物资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拟出售资产中存在账面金额为负数的工程物资，为2012年破产重整前购置，其实物已经领用，但一直未取得发票，亦未

进行暂估，资产价值在固定资产中评估考虑，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说明，该部分资产无法确认债权人，对该部分资产的本

次评估为零。 由此导致本次对工程物资评估的增值。

3、无形资产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主要来自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增值。 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增值原因为拟出售资产中土地使用权取得时

间较早，取得成本较低；另土地供应量紧张，近年土地价格不断上涨，造成评估增值。

4、其他非流动资产评估减值的主要原因

其他非流动资产为被评估单位融资租赁设备产生的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 评估人员核查相关租赁合同及各年摊销金

额，确认余额款项的真实性。 本次评估对相关融资设备进行了重新评估，因此将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评估为零。

5、非流动负债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非流动负债的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长期应付款的评估增值， 其中主要为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产生的租赁费用及未确认

融资费用。 本次评估已对相关融资设备进行了重新评估，因此将未确认的融资费用评估为零。

四、特别事项说明

（一）资金使用受限

其他货币资金中有15,027,402.63元为承兑保证金及融资租赁保证，该部分资金使用受限，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名称及内容 用途 账面价值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寒亭支行 承兑保证金 5,000,000.00

2 北京银行总行营业部 融资租赁保证金 10,027,402.63

3 合计 15,027,402.63

（二）工程决算事项

本次评估范围的活性炭吸附二氧化碳综合利用项目已竣工投入使用，截止评估基准日，尚未办理竣工决算，被评估单

位依据实际发生的工程款及安装款暂估入账。

对于房屋建筑物重置价值按核实后账面值考虑前期费用及资金成本后确认。

对于机器设备，其重置全价=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确认，不考虑安装工程

款。 其单独列示安装费、材料款等按照核实后账面价值考虑前期费用及资金成本后确认重置价值。

（三）房屋建筑物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面积合计361,677.83㎡，其中已办理权证面积139,729㎡，剩余房屋产权证正在办理

中。 对于未办证房屋，评估人员只对较大面积的房屋进行了抽查复核，在抽查复核无误的基础上以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数据

为准。 被评估单位已对未办证房产出具说明，承诺相关资产不存在产权争议。

（四）机器设备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机器设备中报废设备227项，账面原值14,469,654.82元，账面净值3,937,171.49元。 本次评估

将报废设备按可变现价值确认评估值。

（五）车辆情况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车辆鲁VN5160本田雅阁轿车证载权利人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京AL6670丰田

柯斯达客车证载权利人为庄继昌，鲁VBJ120救护车金杯面包车证载权利人寒亭海龙医院，鲁MU0612蓝鸟无车辆行驶证。

被评估单位对该部分车辆出具说明，其资产全部为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截止评估基准日尚未办理车辆权属变更。

（六）权属名称变更事项

2013年9月，被评估单位名称由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但全部房屋所有权证及部分车

辆行驶证尚未进行变更登记。 本次评估未考虑该事项对评估值的影响。

（七）资产托管事项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资产中涉及医院的房屋及设备已托管给潍坊市寒亭区人民医院管理，托管期限为10年，自2014

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1日。 托管费为1万元/年，资产使用费为8.69万/年。

本次评估未考虑资产托管事项对评估值的影响。

（八）融资租赁事项

2014年3月31日，被评估单位与展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根据合同的规定，被评估单位采用售后租

回融资租赁方式向出租人出售并租回固定资产，该部分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按照融资租赁评估价值进行了调账，融资租赁调

整前设备账面原值55,111.56万元，调整后入账原值26,850.00万元。 融资租赁本金为25,000万元，租赁手续费1,850万元，

赁期限为5年， 租赁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5年期贷款利率上浮15%。 租赁期满后被评估单位以残值1000元将该批

设备购回。

（九）资产抵押事项

截止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存在抵押情况，具体参见本预案“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标的资产中其他非

股权资产情况” 之“（五）主要资产权属情况”的相关内容。 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抵押事项对评估值的影响。

（十）利率调整事项

本次评估基准日后，中国人民银行自2015年8月2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本次评估未考虑存

贷款利率调整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十一）车辆盘亏事项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物流公司账面有6辆车辆盘亏，账面原值为332,000.00元，账面净值为46,482.24元，本次评估将

盘亏车辆评估为零。

五、上市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合理性以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

（一）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评估机构沃克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能够胜任本次评估工作，沃克森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亦不存在现实的或潜在的利益或冲突，具备独立性。

（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假设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及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反映了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

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

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拟出售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体现了谨慎性原

则，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得出的资产评估结果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拟出售资产的市场价值。

（四）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沃克森在本次评估中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由于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思路是在合理评估各项

资产价值和负债价值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估值金额不会直接受到报告期及未来财务预测的销售收入、毛利率、净

利润等影响。 因此，对评估依据的合理性分析主要体现在各项资产和负债价值的评估中。 本次沃克森对拟出售资产的评估

增值主要来源于土地使用权的增值。

（五）拟出售资产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的定价以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根据北京产权

交易所的公开挂牌转让结果确定交易价格。 根据沃克森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5】第0512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易拟

出售资产的评估值为-17,210.80万元。

拟出售资产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并将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充分保护了上

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对本次评估有关事项的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

本次交易的《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相关文件，并对评估机构或者估值机构的独立性、评估或者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沃克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的过程参照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的惯例或准则，其

假设符合标的公司的实际情况，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机构在评估方法选取方面，综合考虑了交易标的行业特点和资产的实

际状况，评估方法选择恰当、合理；评估结果公允。 本次交易标的的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根据北交所挂牌结果最终确

定，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其他中小投资者利益。

第七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粘胶纤维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粘胶长丝、粘胶短丝、帘帆布等。通过本次交易，上市

公司将出售公司持有的除博莱特51.26%股权、对博莱特负债以外的其他全部资产及负债，并将保留原有盈利能力较好的帘

帆布业务，恢复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经营能力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将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前，受拟出售资产固定成本较高、财务费用负担较重的影响，上市公司持续经营亏损。 根据《恒天海龙股份有

限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5】4073号）及上市公司2015年1-7月财务报告（未经审计），2013年、2014年

及2015年1-7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6,100.10万元、-42,961.32万元及-20,484.62万元。本次交易上市

公司拟出售其持有的除博莱特51.26%股权及对博莱特负债以外的其他全部资产、 负债， 仅保留盈利能力较好的帘帆布业

务，将有效降低固定成本、减少财务费用，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根据经天职国际审计的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告（天职业字[2015]11762号），2014年、2015年1-7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7.66万元、265.81万元，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将得以改善。

（二）本次交易将有效降低上市公司经营风险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整体增速回落及传统粘胶纤维行业整体困境的不利影响，公司传统的粘胶纤维业务持续亏损。

顺应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和市场发展趋势，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对原有亏损的粘胶纤维业务进行出售，保留原有盈利能力

较好的帘帆布业务，发展多功能、差别化的新型粘胶纤维产品，将有效降低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效提高上市公司财务安全性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持续亏损，短期偿债压力较大，上市公司存在偿债风险。 2013年末、2014年末及2015年

7月末， 上市公司合并口径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84.33%、81.15%及87.03%， 上市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0.37倍、0.36倍及0.30

倍。 本次交易完成后，根据经天职国际审计的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告，2014年末、2015年7月末，上市公司合并口径的资产

负债率降低至23.56%、22.53%，上市公司流动比例上升至1.49倍、1.63倍，上市公司偿债风险大幅降低。

单位：万元

科目

2015年7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备考金额 占比 备考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26,717.25 32.39% 26,063.02 31.07%

非流动资产 55,778.64 67.61% 57,825.88 68.93%

资产合计 82,495.89 100.00% 83,888.90 100.00%

流动负债 16,365.60 88.04% 17,480.49 88.46%

非流动负债 2,223.09 11.96% 2,281.43 11.54%

负债合计 18,588.70 100.00% 19,761.92 100.00%

股东权益 63,907.19 - 64,126.98 -

资产负债率 22.53% - 23.56% -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现金流状况转好，根据经天职国际审计的上市公司备考现金流量表，2015年1-7月，公司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553.53万元，同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2,075.35万元，上市公司偿债压力减缓，财

务安全性大幅提高。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将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出售其所持博莱特51.26%股权及对博莱特负债以外的其他全部资产及负债， 上市公司保留原有

帘帆布业务。 上市公司原有帘帆布业务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2014年及2015年1-7月帘帆布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为11.50%

及10.47%。 本次交易有助于上市公司尽快实现扭亏，保护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的完成将为上市公司后续资本运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得以增强，财务风险显著降低，为上市公司后续资本运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经天职国际审计的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告（天职业字[2015]11762号）及未经审计的上市公司2015年1-7月及

2015年7月末的财务报告，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如下：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当期财务指标的影响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7月/2015年7月末

变动额 变动比率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资产总计 283,649.45 82,495.89 -201,153.56 -70.92%

负债总计 246,863.12 18,588.70 -228,274.42 -92.47%

所有者权益总计 36,786.33 63,907.19 27,120.86 73.73%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908.83 27,969.48 27,060.65 2977.53%

营业收入 121,226.68 26,251.31 -94,975.37 -78.3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84.62 265.81 20,750.43 101.30%

基本每股收益 -0.24 0.0031 0.24 101.29%

项目

2014年度/2014年末

变动额 变动比率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资产总计 301,283.83 83,888.90 -217,394.93 -72.16%

负债总计 244,477.35 19,761.92 -224,715.43 -91.92%

所有者权益总计 56,806.48 64,126.98 7,320.50 12.89%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21,124.67 28,445.18 7,320.51 34.65%

营业收入 180,342.86 50,066.47 -130,276.39 -72.2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961.32 377.66 43,338.98 100.88%

基本每股收益 -0.50 0.0044 0.50 100.88%

注： 2015年1-7月财务数据（本次交易前）未经审计。

本次交易对主要财务指标影响如下：

1、对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2014年末、2015年7月末，上市公司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1,124.67万元、908.83万元，通过本次交

易剥离亏损业务后， 上市公司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在2014年末、2015年7月末分别为28,445.18万元、27,969.48万元，

分别较本次交易前增加34.65%、2977.53%。

2、对净利润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2014年、2015年1-7月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42,961.32万元、-20,484.62万元，通过本次

交易剥离粘胶纤维业务后，上市公司2014年、2015年1-7月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377.66万元、265.81万元，分别比本

次交易前增加100.88%、101.30%。

3、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2014年、2015年1-7月基本每股收益分别为-0.50元、-0.24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同期

基本每股收益变更为0.0044元、0.0031元，分别比本次交易前增加100.88%、101.29%。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资本性支出的影响

本次交易为重大资产出售，不会产生资本性支出。

（三）本次交易成本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主要成本包括税费及聘请证券服务机构的费用，上述费用将减少完成重组当年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为重大资产出售，对上市公司不会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尚不确定

上市公司拟通过国有产权公开挂牌方式出售标的资产，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将根据公开挂牌转让结果确定。待

交易对方确定后，上市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具体方案，如构成关联交易，将由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并在上市

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表决时由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二）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前， 根据经天职国际审计的上市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及未经审计的2015年1-7月/2015年7月末的财务报

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5年1-7月 2014年

中国化纤总公司 购买材料 45,869,440.07 71,968,108.80

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备件 - 2,060,000.00

邯郸宏大化纤机械有限公司 购买备件 88,160.00 40,120.00

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材料 - 1,289,433.60

宜昌经纬纺机有限公司 购买设备 - 6,080,000.00

宜昌经纬纺机有限公司 购买备件 12,843.95 2,742,594.00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5年1-7月 2014年

中国化纤总公司 销售产品 8,303,785.84 4,333,235.56

3、关联担保情况

单位：元

担保方 2015年7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533,952,350.06 581,952,350.06

4、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单位：元

债权人 2015年7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739,048,295.56 624,048,295.56

5、其他关联交易

本公司向中国恒天集团的两笔借款[恒天统借字第2014024号、恒天统借字第2014012号]借款金额共计8,500.00万元，

截止到2015年6月30日尚有7,000.00万元未偿还，构成逾期，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00%计。

6、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5年7月31日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中国化纤总公司 2,117,641.46 -

预付账款 宜昌经纬纺机有限公司 1,714,607.44 -

其他应收款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 187,505,233.82 181,748,823.14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4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中国化纤总公司 3,323,271.52 -

预付账款 宜昌经纬纺机有限公司 - -

其他应收款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 187,505,233.82 155,675,097.64

（2）应付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5年7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应付账款 中国化纤总公司 21,283,367.54 23,269,971.30

应付账款 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653,256.54 755,756.54

应付账款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65,807.48 65,807.48

应付账款 保定天鹅化纤集团经贸有限公司 35,400.00 35,400.00

应付账款 邯郸宏大化纤机械有限公司 7,146.25 23,986.25

应付账款 上海邯祥机电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42,831.00 42,831.00

应付账款 晋中经纬化纤机械有限公司 42,220.11 15,200.11

应付账款 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2,433.60 2,433.60

应付账款 潍坊恒和置业有限公司 25,359,570.68 25,359,570.68

应付账款 宜昌经纬纺机有限公司 - 4,649,808.21

预收账款 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0.60 80.60

预收账款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0 -

其他应付款 潍坊恒和置业有限公司 31,623,355.51 166,785,604.90

其他应付款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786,800,715.70 648,749,842.58

（三）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根据经天职国际审计的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公司2014年、2015年1-7月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采购产品、接受劳务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5年1-7月 2014年

宜昌经纬纺机有限公司 购直捻机 - 6,080,000.00

宜昌经纬纺机有限公司 购配件 3,866.00 2,742,594.00

2、关联方资金拆借

单位：元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拆入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0 2014-12-29 2016-12-28

注：贷款利率0.00%，科技创新专项借款。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付关联方款项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5年7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其他应付款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0 6,000,000.00

应付账款 潍坊恒和置业有限公司 25,359,570.68 25,359,570.68

应付账款 宜昌经纬纺机有限公司 - 4,649,808.21

预付账款 宜昌经纬纺机有限公司 1,714,607.44 -

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涉及股权结构的变动，不会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产生影响。

第八节 本次交易涉及的报批事项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批准程序及尚需表决通过或核准的事项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15年9月15日，中国恒天对本次拟出售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进行备案；

2、2015年9月1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尚需通过公开挂牌并确定交易对方及交易价格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2、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尚需通过公开挂牌并确定交易对方及交易价格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程序。

上述尚需履行的程序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该等前提条件能否达成以及达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交易方

案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终止的风险

本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本公司在筹划确定本次交易的过程中，已尽可能缩小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

围，减少内幕信息的传播，但是仍不排除有关机构和个人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

本公司股票停牌前涨跌幅未构成《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号）

规定的股票异动标准，但公司仍存在因可能涉嫌内幕交易造成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而暂停、终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风

险。

本次交易存在上市公司在首次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后6个月内无法发出股东大会通

知从而导致本次交易取消的风险。

（二）交易对方及交易价格暂不确定的风险

公司将通过在北交所公开挂牌的方式征集交易对方并确定交易价格。本次挂牌价格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根据沃克

森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5】第0512号《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资产及负债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本次拟出

售资产总资产评估值为209,372.29万元，总负债评估值为226,583.09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17,210.80万元。 本次拟出售

资产评估净值为负数，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利益，本次交易的最终成交价格将不低于零，且过渡期间拟出售资产产生的损益

亦由交易对方承担，最终成交价格较净资产评估值产生较大溢价。 基于上述交易安排，本次交易可能存在因未能征集到交

易对方或交易未能成交而导致的风险。

（三）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通过公开挂牌确定交易对方后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能否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通过的

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存在审批风险。

（四）交易标的权属问题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拟出售的标的资产中尚有186处房产未取得权属证书，该等房产面积合计221,948.83平方米，评估

价值30,780.44万元。 公司拥有的部分车辆尚存在所有权人与登记人不符及无《车辆行驶证》的情形，评估价值59.82万元。

公司拥有房屋产权证的房产、土地使用权、部分机器设备已经抵押。 具体情况详见本预案“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

“二、标的资产中的其他非股权资产情况” 。除上述情形外，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利限制。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权属问题的风险。

（五）债务转移的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涉及债务转移， 公司将在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后启动债权人及债务人的沟通及通知

工作。 公司将紧密关注债务转移的债权人确认工作，并采取多种措施取得尽可能多的债权人同意回函。 由于本次交易涉及

的债务转移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确认，未来能否顺利完成相关债务转移尚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债务转移的

风险。

（六）经营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原有亏损业务剥离，公司盈利能力得以恢复，但公司资产规模、经营规模均明显下降，上

市公司综合竞争力会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七）上市公司面临的其他风险

1、暂停上市风险

公司2013年度、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已于

2015年3月12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2015年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上市规则》，公司将被实施暂停上

市。

2、长期无法分红的风险

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天职业字[2015]11762号《备考审计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截至2015年7月31日合并

报表的未分配利润为-149,455.96万元。 如果未来年度净利润不足以弥补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弥补之后未分配利润较低，公

司或将不具备分红的条件，存在一定时期内无法向股东进行现金分红的风险。

第九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通过本次交易的实施，上市公司将出售持有的除博莱特51.26%股权、对博莱特负债之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本次交易

未涉及新建产能、技改扩建等情形，不存在违反国家产业政策的情形。

2、本次交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

3、本次交易符合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公司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土地使用权，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

规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4、本次交易不涉及反垄断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未达到形成行业垄断的规模，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和其他反垄断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国家产业政策、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况。

二、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上市公司的股权变动，不影响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和股权结构，不会出现《上市规则》中股权分

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况，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已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

司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沃克森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选择恰当、合理，评估结果公允。

本次交易将采用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评估价值为依据，最终以公开挂牌结果确定。 交易方式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市场规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依法进行，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出方案，聘请有关中介机构出具审计、评估、法律、独立财务顾问等相关报告。

在本次交易中涉及到关联交易的处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履行合法程序，充分保护全体股东，交易过程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已关注本次交易的程序合规性、定价合理性，对本次交易已发表独立意见，对本次交易公平性给予认可。

综上，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1、本次交易涉及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涉及部分资产权属问题，具体详见“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根据公司拟公开挂牌的受让条件，受让方

应知悉标的资产已经披露的资产、负债、人员、业务现状及未决诉讼事项等方面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同意按照标的资产现

状进行受让，本次交易完成后受让方不得因该等风险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

同时，根据公司拟公开挂牌的交易条件，受让方应同意，如交割日前，相关资产根据法律法规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而该

等过户登记手续尚未完成，则相应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需登记资产的法律权属仍暂登记于恒天海龙名下，但自交割

日，恒天海龙不再享有该等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或承担与此相关的风险，并由受让方通过新材料公司履行全部管理职责并

承担所有变更登记、过户手续等的税费及法律风险和责任。

因此，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过户或转移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预计能够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2、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公司将在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后启动债权人及债务人的沟通及通知工作。 公司将紧密关注债务转移的

债权人确认工作，并采取多种措施取得尽可能多的债权人同意回函。 在通过公开挂牌方式确定受让方后，公司将与受让方

签署资产出售协议，明确债权债务的处理原则和方式。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五、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

务的情形

通过本次交易的实施，上市公司将剥离盈利能力不强的粘胶纤维业务，专注于盈利能力较强的帘帆布等业务，不存在

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

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前， 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 做到业务独

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人员独立和机构独立。 本次交易不会改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

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七、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

规定，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相应的议事规则，建立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从制度上保证股

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范运作，并依法履行职责。

本次交易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有效性无重大影响，本次交易后，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要求，继续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十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安排

公司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意见》的精神、《重组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采取了以下措施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资产出售行为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已经严格遵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次交易事项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切实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公平的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未来公司会继续履行相关的信息

披露义务。

二、严格执行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进行表决和披露。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已通过董事会审议，本次

交易涉及的交易方案、主要协议、各中介机构相关报告等未来均会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讨论和表决。 未来公司还将召开

第二次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正式方案进行讨论和表决。

三、资产定价公允合理

本次交易标的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交易价格将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授

权机构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为基础，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结果确定，定价机制符合《重组办法》等法规的规定。

四、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在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程序确认交易对方及交易价格后，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未

决事项，并编制和公告《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一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根据《关于加强社会

公众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为了给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提供便利，本公司就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的表

决提供网络平台，从而确保投资者参与本次交易的参与权。

五、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其他措施

为了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本公司为此次交易聘请了独立的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评

估机构，确保本次交易事宜的合规性，确保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允、公平、合理，不损害各股东的相关利益。

第十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公司已聘请了信达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信达证券参照 《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26号准

则》《重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通过尽职调查和对重大资产

出售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慎核查后，对本案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恒天海龙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有利于上

市公司降低财务风险、增强盈利水平、改善持续盈利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

鉴于本次交易对方尚需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结果确定， 上市公司将在交易对方确定后编制重组报告书

并再次提交董事会审议，届时独立财务顾问将根据《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本次交易方案出

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第十二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重组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

以及其他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披露预案的程序符合规定。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重组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条件。

2、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将采用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交易方式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市场规则，不存在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关于本次交易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评估机构的胜任能力、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和评估定价合理性的意见。

（1）本次评估机构选聘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聘请沃克森承担本次交易的评估工作，并签署了相关协议，选聘程序合法有效。

（2）本次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和胜任能力

沃克森拥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具备胜任能力。沃克森及其评估人员与本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具有独立性。

（3）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沃克森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的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市场通用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

基本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4）本次评估定价合理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标的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 评估方法选用恰

当，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结论合理。

4、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抗风险能力，并且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不会形成新的同业竞争，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5、鉴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拟通过公开挂牌确定交易对方，因此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将根据公开挂牌

结果确定。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恒天已出具承诺函， 承诺中国恒天及其关联方不参与公司此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挂牌转让事

项。

6、公司审议本次交易预案的董事会会议的召集、表决程序及披露本次交易预案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7、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在交易对方、交易价格确定后再次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最终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目前已履行的各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公开、公平、合理，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业务的发

展及业绩的提升，保护了上市公司独立性，不会损害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连续停牌前公司股票价格无异常波动的说明

公司股票因重大资产重组自2015年7月13日起停牌。 在2014年11月14日至2014年12月11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公布前20个交易日）期间，恒天海龙的股价从4.45元/股上涨至6.53元/股，上涨幅度为46.74%；深证成指从8,305.08点上涨

至10,478.88点，上涨幅度为26.17%；化纤行业指数（中国证监会行业划分标准）从2,235.89点上涨至2,414.39点，上涨幅度

为7.98%。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公司股价在股价重大敏感信息公布前20个交易日内累计涨幅未超过20%，

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号）第五条相关标准，无异常波动情

况。

三、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以及《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的要求，本公司对本次重组相关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在公司

股票停牌前6个月至重组预案签署日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并由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了自查报告。

根据自查范围内的法人、自然人出具的自查报告，信达证券曾在2014年7月17日至2014年7月24日期间存在买卖恒天

海龙股票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日期 买卖方向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持仓量 持仓变动

20140717 买入 000677 恒天海龙 350,000 350,000

20140724 卖出 000677 恒天海龙 0 -350,000

根据信达证券的自查报告，信达证券买卖恒天海龙股票的行为属自营部门基于国企改革预期作出的独立投资决策。信

达证券自营账户买入时间较上市公司股票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时间较远，当时上市公司尚未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因此，上述股票买卖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信达证券已建立了健全的信息隔离墙制度来规范利益冲突部门之间的信息隔离， 信达证券自营部门并无人员参与本

次重组的筹划，也未和投资银行部门的项目组人员有过接触，因此信达证券自营部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与本次重组并不存

在关联，未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方及相关中介机构的自查，公司本次重组停牌前6个月至重组预案签署日，除信达证券外其他相关

法人和自然人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也不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内幕

交易的情形。

四、董事会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以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一）关于公司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的说明

2015年7月13日，公司刊登《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

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

13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聘请具备相关业务资质的证券服务机构，并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制

了《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公司与各证券服务机构均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与相关方签署了《保密协议》，限定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

围。 公司证券停牌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完成了交易进程备忘录、内幕信息知情人有关材料的递交和在线填报。

2015年9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

售预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有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综上，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须的法

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二）关于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根据《重组办法》《26号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0号—重大资产重组及材料报送》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宜拟提交的相关法律文件，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已做出如下声

明和保证：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及全

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交易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五、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

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

根据自查，本次交易涉及《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的相关

主体，未发现存在因涉嫌本次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最近36个月内不存在因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相关主体未发现存在

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情形。

第十三节 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就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预案所提供的信息具备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

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季长彬 张志鸿 申孝忠

郑恩泮 许 深 李 光

王德建 李建新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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